附件2
参与活动承诺书

XXX县（区）商务主管部门：
我单位自愿参加202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购新补贴活动,了解并遵守以下规则要求：
一、承诺以下事项
1.所售参与活动的商品价格为正常市场价或活动优惠价，不高于该商品的全广西平均价格。
2.自营部分符合政策要求的所有品类均纳入补贴范围。商品报名时确保商品符合政策要求，相关品类准确，如有不符合政策要求的情况产生的后果自负。
3.自愿使用全省统一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发放资格券，按照主管部门要求提供资格比对、核销数据和审计数据上传。
4.补贴仅用于国家政策规定的品类，不用于其他类商品优惠。承诺无虚假宣传、虚假交易行为。上述行为一经发现，主管部门可立刻取消企业活动参与资格，向企业追回违规发放资金并将企业列入失信名单。
5.办理补贴手续时，认真核对购买人信息，并按主管部门要求对补贴人身份信息进行核验操作，按规定对购买产品的消费者垫付补贴资金，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诚信经营，保证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杜绝假冒伪劣、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的产品进入市场流通。主动制止任何方式套取财政资金的违反活动规则、恶意骗取优惠的行为。
7.按要求布放活动宣传物，提供不少于1种宣传物料支持，如海报、收银台台卡等。主管部门有权在自有宣传渠道免费使用商户商标、标志、标识和店铺图片等用于本次活动宣传，自有宣传渠道不限于短信、微信、官网等。本单位保证所提供的图片未侵犯他人的任何权利。
8.按要求长期保存相应的核销凭证资料，根据资金拨付政策在每个审计周期提供完整交易线索包括但不限于票据开具、商品配送凭证等，提交材料真实有效，逾期未能及时提交，相关后果自行承担。做好清算工作，按规定退回不符合条件的补贴资金。发票开给个人消费者，包含品类和型号，发票扣除各种价格优惠、包含政府补贴。
9.提供的本单位相关信息真实、完整、准确，如提供了错误或虚假的信息，承担全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无法获得补贴资金招致损失等各类情形），并且如因前述行为给活动实施部门和服务机构造成了任何损失，本单位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二、主动配合主管部门开展的监督检查工作和审计工作，如被发现存在作弊舞弊、利用不正当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先涨价后折扣、刷单套现、提供虚假证件或发票、虚假交易等）骗取套取补贴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由主管部门立即收回已发全部补贴资金，并取消参与后续活动的资格。具体判定依据和结果以主管部门认定为准。如出现辱骂、殴打、围堵活动开展相关工作人员，或造谣、传谣等行为，则终止活动资格，情况严重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因本单位提供的服务及产品问题引发的用户投诉、处理和争议等，应由本单位自行负责解决，主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